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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長提示： 

民國 112 年 11 月 2 日第 3878 次會議 

明年初正逢國內大選，立法院預計將在 12 月 15 日休會，

距離休會期限僅餘 1 個多月，攸關明年政府各項施政能否

順利推展的 11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，請各部會就所管

部分積極與立法委員溝通協調，讓預算案可以儘早順利通

過。 

 另外，各部會的業務都很重要，也都有各自要推動的重

要法案，惟立法院本會期期程確實較短，因此，各部會如

有需要優先推動的重要法案，仍請一律先行報院，我將會

同副院長及秘書長研商確認後，再與立法院協商。請各位

首長基於行政團隊施政一體之需，全力配合，如未納入立

法院本會期優先審議的法案，也可以在下會期再提出。 

 

 


